
馆陶县教育局
2019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情况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河北省省级预算公开办法》规定，现将我局2019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部门职责：
根据馆陶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馆陶县教育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教育局的主要职责是：1.负责党和国家关于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并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和措施，并组织实施。2.研究拟定符合我县实际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研究制订为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重点、规模、速度、步骤和发展战略及发展目标，指导教育规划、计划的实施。3.综合管理我县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工作和协调各有关部门的教育工作，负责教育督导与评估工作。4.统筹规划、协调指导我县教育体制改革，顺理内部同外部的关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5.按照财政管理权限，负责教育经费的筹措、管理和使用，参与拟定筹措教育经费及基建投资的政策和规划，监督测评全县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使用管理情况；按有关规定管理对我县的教育援助和贷款。6.组织执行国家、省、市制定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内设标准，合理规划调整学校网点布局；编制教育年度计划，制订我县普通中学。职业学校的招生计划；组织实施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发展高中阶段教育；负责全县中小学（包括职业教育）学生的学籍管理及毕业证的发放工作；按政策规定做好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7.组织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德育工作、教学工作、体育卫生健康工作、国防教育工作和安全教育工作。8.主管全县学校的教师工作。负责全县的教师资格认定和管理；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和教育系统的表彰奖励工作；组织教育系统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核定全县中小学教师的编制，指导并协调学校开展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统筹规划全县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根据教师现状调配教师。9.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负责局机关股级干部、各学区校长及全县股级校长的培训、考察、任免及现职干部的实绩考核、培训工作；办理调动、奖惩、离退休等审报批手续；负责县直学校的党建和群众团体工作。10.教育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工作；负责全县的教育科学和教育研究工作；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11.按照中小学勤工俭学政策，指导中小学后勤社会化改革和学校勤工俭学工作。12.按照教育产业政策，归口管理社会力量办学从业资格的审批、监督，依法管理教育市场，负责全县性教育社团的资格审查与管理。13.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承办县人大代表建议、县政协委员提案事宜。

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经费保障形式

	360
	馆陶县教育局
	行政
	财政拨款

	360002
	馆陶县教育局机关
	行政
	财政拨款

	360003
	馆陶县第一中学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04
	馆陶县实验中学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05
	馆陶县职业教育中心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06
	馆陶县实验小学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07
	馆陶县幼儿园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08
	馆陶县教师进修学校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09
	馆陶县馆陶学区中心校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10
	馆陶县房寨学区中心校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11
	馆陶县柴堡学区中心校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12
	馆陶县魏僧寨学区中心校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13
	馆陶县寿山寺学区中心校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14
	馆陶县王桥学区中心校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15
	馆陶县南徐村学区中心校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16
	馆陶县路桥学区中心校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17
	馆陶县第二幼儿园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26
	馆陶县魏僧寨中学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27
	馆陶县房寨中学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360030
	馆陶县陶山中学
	事业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县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馆陶县教育局及所属事业单位的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馆陶县教育局的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反映本部门当年全部收入。2019年预算总收入47636.4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6867.4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为46848.4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1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0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769万元。

2、支出说明
收支预算总表支出栏、基本支出表、项目支出表按经济分类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制，反映馆陶县教育部门预算中支出预算的总体情况。2019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计47636.4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6350.95万元，项目支出11285.5万元。2019年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6848.4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5581.95万元（人员经费35022.8万元，正常公用经费559.15万元），项目支出11266.5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2019年部门预算收支安排47636.45万元，较2018年增长9158.7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增长11331.34万元，增长的主要原因是2019年财政人员的五险一金财政不再代扣；项目支出减少2172.63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薄弱学校改造五年计划已实施完毕，中央和省级资金减少。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9年教育局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收入14万元，其中：办公费1.1万元、邮电费1.05万元、差旅费0.8万元、会议费0.32万元、培训费0.68万元、水费0.5万元、电费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5万元、公务交通补贴7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合计4.4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政拨款2.35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3.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8万元），公务接待费0.65万元。

与上年预算相比，本年“三公”经费预算减少3.44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政拨款减少5.545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上年一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减少0.1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0.17万元），公务接待费减少3.275万元）。

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政治局关于八项规定的精神，本着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杜绝违反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公款出差学习的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推进“三公”经费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形成“三公”经费管理的长效机制，确保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五、绩效预算信息
（一）总体绩效目标
2019年馆陶县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十二届三次会议的各项决策部署，以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协调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公正为主线，以实施素质教育为主题，以加强教育教学管理为重点，以加强队伍建设为根本，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发展步伐，推动全县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公平发展和和谐发展。
（二）分项绩效目标

  一、完善中小学布局调整工程 

 绩效目标：2019年按照“两集中”的办学原则和实际需要。完善教育园区建设，2019年完成佳合国际学校二期建设并投入使用，把齐堡、河西、息元村、孙庄等四个教学点进行调整为完全小学、进行重点建设，纳入教育事业统计。
绩效指标：实施消除大班额计划。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之后每年的初始年级班额控制在55人以内，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围墙、校门、护栏等实体防范设施完备，新建改扩建工程验收合格率达到90%，安防设施配备符合省定标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网络教学环境覆盖率在90%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7.5%。
   二、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绩效目标：是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免试入学政策，高中招生指标全部分配到校政策。严禁分设重点班和快慢班。高中学校严禁超计划、跨区域招生。
绩效指标：确保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确保小学毕业生100％升入初中。确保高中毛入学率达到90%。

   三、稳步发展普通高中教育

绩效目标：加强普通高中教育管理工作，合理确定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和数量；进一步完善高中会考制度，加强高中毕业年级的教育教学研究；稳步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确保高考各项指标继续保持前列；2018年完成馆陶佳合国际学校一期工程建设任务投入使用。
绩效指标：谋划第二高中建设，完成前期规划设计、征地等前期工作，确保2019年开工建设,可满足3000个高中学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受益普通高中的教师、学生综合满意度≥80%。
  四、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绩效目标：支持中职学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办学综合实力，在全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绩效指标：中职学校开展校企合作专业占专业总数的90%以上，对学校反映较好的中职在校生占受访学生比例85%以上。
五、着力推进教育公平发展

绩效目标：一是加强特教学校管理；二是继续实施留守儿童关爱工程；三是认真落实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就学问题。
绩效指标：巩固特殊教育普及成果，扩大特校的招生能力，实现三类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100％的目标，优化特殊教育的结构模式，做好跟班就读残疾学生的心理疏导等工作，全面提高特殊教育质量。继续在全县中小学校开展“代理家长”和“留守儿童之家”活动，确保让每一个留守儿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简化和规范随迁子女入学、转学手续，确保随迁子女跟城镇孩子一样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学生、家长抽样调查满意度85%以上。
六、教师队伍提升  

 绩效目标：开展省级教师培训、“三区”支教计划。为经过认定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教龄补助。落实贫困山区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含特殊教育）边远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教师队伍吸引力不断增强。
绩效指标：通过认定的年满60周岁农村原民办代课教师全部享受教龄补助，享受边远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的人数不低于100人，参加省级教师培训计划的人数50人以上，省级补助资金到位率100%，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素质能力进一步提升。义务教育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比例达到76%。
部门职责及工作活动绩效目标指标：
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360馆陶县教育局

	职责名称
	职责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优
	良
	中
	差

	学前教育
	实施学前教育重点项目，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缓解当前存在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开展扩大学前教育资源项目，支持扩建和新建公办幼儿园、利用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落实学前教育资助制度
	幼儿资助比例
	≥10%
	9%
	≥7%
	≥7%

	
	
	
	适龄儿童毛入园率
	≥78%
	≥75%
	≥73%
	<73%

	
	
	
	在园幼儿数量(人）
	
	
	
	

	义务教育
	以农村教育为重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建立中小学校舍维修长效机制，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促进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年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小学685元、初中885元（均含取暖费85元），特教6000元。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和城市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教科书免费发放率
	100%
	≥98%
	≥96%
	<96%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年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小学685元、初中885元（均含取暖费85元），特教6000元。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和城市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贫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覆盖率
	≥26%
	≥25%
	≥24%
	<24%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年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小学685元、初中885元（均含取暖费85元），特教6000元。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和城市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新建、改扩建、维修校舍面积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年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小学685元、初中885元（均含取暖费85元），特教6000元。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和城市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人数
	
	
	
	

	
	
	从2017年开始，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使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留守儿童学习和寄宿得到基本满足，村小学和教学点能够正常运转，城镇超大班额现象基本消除，教师数量、素质、结构基本适应教学需要。
	小学生均设备价值
	
	
	
	

	
	
	从2018年开始，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使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留守儿童学习和寄宿得到基本满足，村小学和教学点能够正常运转，城镇超大班额现象基本消除，教师数量、素质、结构基本适应教学需要。
	初中生均校舍面积
	
	
	
	

	
	
	从2019年开始，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使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留守儿童学习和寄宿得到基本满足，村小学和教学点能够正常运转，城镇超大班额现象基本消除，教师数量、素质、结构基本适应教学需要。
	初中生均设备价值
	
	
	
	

	
	
	从2014年开始，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使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留守儿童学习和寄宿得到基本满足，村小学和教学点能够正常运转，城镇超大班额现象基本消除，教师数量、素质、结构基本适应教学需要。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舍面积
	
	
	
	

	
	
	从2015年开始，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使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留守儿童学习和寄宿得到基本满足，村小学和教学点能够正常运转，城镇超大班额现象基本消除，教师数量、素质、结构基本适应教学需要。
	中小学教学设备、图书购置数量
	
	
	
	

	
	
	从2016年开始，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使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留守儿童学习和寄宿得到基本满足，村小学和教学点能够正常运转，城镇超大班额现象基本消除，教师数量、素质、结构基本适应教学需要。
	小学生均校舍面积
	
	
	
	

	普通高中教育
	健全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制度，改善普通高中办学件。
	提高我县高中毛入学率。改善贫困地区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从2018年秋季学期开始，对建档立卡的公办高中贫困学生，实行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费提供教课书。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0%
	≥88%
	≥86%
	<86%

	
	
	提高我县高中毛入学率。改善贫困地区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从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对建档立卡的公办高中贫困学生，实行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费提供教课书。
	建档立卡的公办高中贫困学生“三免”覆盖率
	100%
	99%
	98%
	<98%

	
	
	提高我县高中毛入学率。改善贫困地区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从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对建档立卡的公办高中贫困学生，实行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费提供教课书。
	在校高中生数量
	
	
	
	

	
	
	提高我县高中毛入学率。改善贫困地区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从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对建档立卡的公办高中贫困学生，实行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费提供教课书。
	“三免”的高中贫困学生数量
	
	
	
	

	职业教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增强职业教育发展活力。
	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助学金政策和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中职生均校舍面积
	
	
	
	

	
	
	
	中职生均设备价值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覆盖率
	100%
	≥98%
	≥96%
	<96%

	
	
	
	新建、改扩建中职校舍面积
	
	
	
	

	
	
	
	中职教学设备购置数量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补助人次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扩大高等职业教育优质教育资源，提高高职高专院校生均拨款水平，2017年力争达到12000元。
	教学保障率
	100%
	≥95%
	≥90%
	<90%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扩大高等职业教育优质教育资源，提高高职高专院校生均拨款水平，2017年力争达到12000元。
	万元财政投入培养的学生数
	
	
	
	

	教师队伍建设
	主管全县教师工作，实施各类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各类学校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实施教育系统人事制度改革等工作。
	为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发放补助。按照年人均3002元标准，发放边远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落实三区支教省级配套资金。对扎根乡村的教师进行表彰。
	参训教师合格率
	≥95%
	≥92%
	≥90%
	<90%

	
	
	为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发放补助。按照年人均3003元标准，发放边远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落实三区支教省级配套资金。对扎根乡村的教师进行表彰。
	“三区”支教学生、家长满意度情况
	100%
	≥98%
	≥96%
	<96%

	
	
	为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发放补助。按照年人均3000元标准，发放边远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落实三区支教省级配套资金。对扎根乡村的教师进行表彰。
	培训教师人数
	
	
	
	

	
	
	为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发放补助。按照年人均3000元标准，发放边远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落实三区支教省级配套资金。对扎根乡村的教师进行表彰。
	选派“三区”支教教师人数
	
	
	
	

	推进教育公平
	负责推进教育公平
	每年资助高校贫困学生
	资助经费发放到位率
	100%
	≥95%
	≥90%
	<90%

	
	
	
	贫困学生资助人数
	
	
	
	

	教育政务管理
	负责教育系统综合业务管理和机关综合事务管理。
	做好各项教育管理工作。
	机关业务对象满意度
	≥90%
	≥85%
	≥80%
	<80%

	
	
	
	综合业务管理工作完成率
	100%
	≥95%
	≥90%
	<90%

	
	
	保障机关工作正常高效运转。
	机关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85%
	≥80%
	<80%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政府采购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或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应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凡使用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采购符合《河北省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冀财采[2015]11号）要求的货物、工程或服务的项目，采购人均应编入政府采购预算。

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局实际，2019年政府采购预算268.25万元。具体内容见下表。
	政府采购预算表

	部门编码及名称：[360]馆陶县教育体育局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所属项目
	采购物品目录序号、物品名称
	采购类别
	采购物品产地
	产品规格
	单位
	单价(元)
	数量
	政府采购计划金额
	政府采购政策功能

	
	
	
	
	
	
	
	
	
	
	
	总计(元)
	　
	

	
	
	
	项目资金性质
	项目编号、名称、功能分类科目、经济分类科目
	
	
	
	
	
	
	
	
	事业费限额
	

	
	
	
	
	
	
	
	
	
	
	
	
	
	事业费限额
	非限额补助
	行政性收费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5
	16
	17
	19
	27

	8
	
	总计
	
	
	
	
	
	
	
	0
	0
	2682500.00
	1904000.00
	0.00
	233500.00
	545000.00
	

	9
	360003
	馆陶县第一中学
	日常公用
	[14][（10）办公设备购置费][2050204][31002]
	[A020101]计算机设备
	货物
	省内
	
	台
	3600
	140
	504000.00
	504000.00
	0.00
	0.00
	0.00
	[节能产品][环保产品]

	10
	360003
	馆陶县第一中学
	日常公用
	[57][（6）专项购置费][2050204][31003]
	[A0206180203]空调机
	货物
	省内
	
	台
	2800
	500
	1400000.00
	1400000.00
	0.00
	0.00
	0.00
	[节能产品][环保产品]

	11
	360005
	馆陶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日常公用
	[14][（10）办公设备购置费][2050304][31002]
	[A0202]办公设备
	货物
	省内
	
	
	13500
	1
	13500.00
	0.00
	0.00
	13500.00
	0.00
	[节能产品][环保产品]

	12
	360005
	馆陶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日常公用
	[14][（10）办公设备购置费][2050304][31002]
	[A0201]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货物
	省内
	
	
	5000
	4
	20000.00
	0.00
	0.00
	20000.00
	0.00
	[节能产品][环保产品]

	13
	360098
	馆陶县教育支付分中心
	日常公用
	[14][（10）办公设备购置费][2050299][31002]
	[A02]通用设备
	货物
	省内
	
	
	5000
	109
	545000.00
	0.00
	0.00
	0.00
	545000.00
	[节能产品][环保产品]

	14
	360098
	馆陶县教育支付分中心
	日常公用
	[14][（10）办公设备购置费][2050299][31002]
	[A0202]办公设备
	货物
	省内
	
	
	5000
	40
	200000.00
	0.00
	0.00
	200000.00
	0.00
	[节能产品][环保产品]


七、国有资产信息

馆陶县教育系统截至2018年底固定资产63820.59万元（详见下表），教育部门公用工作用车5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其他用车5辆，单位在价值20万元（含）-200万元设备2台。本年度各单位拟购置固定资产已列入政府采购预算表。

	资产情况表

	
	
	
	
	
	

	编制单位：馆陶县教育系统（汇总）
	
	
	2018年度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数量
	价值

	
	
	年初数
	年末数
	年初数
	年末数

	栏　　次
	　
	1
	2
	3
	4

	资产总额
	1
	—
	—
	437,912,335.35
	638,205,865.42

	一、流动资产
	2
	—
	—
	61,294,677.36
	41,503,174.90

	二、固定资产
	3
	—
	—
	376,617,657.99
	596,572,690.52

	  （一）房屋（平方米）
	4
	505,237.44
	513,433.44
	311,274,179.44
	520,864,061.57

	        1.办公用房
	5
	293,783.44
	283,000.44
	98,126,631.00
	246,222,295.33

	　　    2.业务用房
	6
	176,942.00
	193,728.00
	199,678,302.71
	255,372,520.51

	　 　   3.其他（不含构筑物）
	7
	34,512.00
	36,705.00
	13,469,245.73
	19,269,245.73

	  （二）车辆（台、辆）
	8
	5
	5
	852,415.50
	852,415.50

	        1.轿车
	9
	3
	3
	759,415.50
	759,415.50

	        2.越野车
	10
	0
	0
	0.00
	0.00

	        3.小型载客汽车
	11
	1
	1
	80,000.00
	80,000.00

	        4.大中型载客汽车
	12
	0
	0
	0.00
	0.00

	        5.其他车型
	13
	1
	1
	13,000.00
	13,000.00

	  （三）单价50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台、套…）
	14
	2
	2
	3,131,240.00
	3,131,240.00

	  （四）单价100万元（含）以上的专用设备（台、套…）
	15
	0
	0
	0.00
	0.00

	  （五）其他固定资产
	16
	—
	—
	61,359,823.05
	71,724,973.45

	减：累计折旧及减值准备
	17
	—
	—
	0.00
	0.00

	三、长期投资
	18
	—
	—
	0.00
	0.00

	四、在建工程
	19
	—
	—
	0.00
	0.00

	五、无形资产
	20
	—
	—
	0.00
	130,000.00

	减：累计摊销
	21
	—
	—
	0.00
	0.00

	六、其他资产
	22
	—
	—
	0.00
	0.00


八、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3、其他收入：指除“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租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6、“三公”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7、机关运行费：为保障全部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8、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9、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我部门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